《广东省医疗保障局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做好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失业人员参加生育

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的起草说明

为贯彻落实修改后的《广东省职工生育保险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87号），完善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失业人员生育保险政策，我们起草了《广东省医疗保障局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做好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送审稿）》（以下简称《通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我省从生育保险制度建立以来，一直按照《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失业人员无须缴纳生育保险费，按照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不享受生育津贴。

2022年7月2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等17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国卫人口发〔2022〕26号），提出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含生育保险费），保障其生育权益，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列支。

二、起草过程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精神，结合我省实际，我处牵头起草了初稿，并书面征求了各市医保局、相关部门和局内相关处室（医保中心）意见。针对征求意见有关问题，我们进一步修改完善。

三、主要内容

《通知》共三条内容。第一条规定了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的缴费基数、缴费比例和参保缴费流程。第二条明确了参加生育保险的失业人员及其未就业配偶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待遇。第三条规定参加生育保险的失业人员应当享受的生育津贴计发办法。



